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受理農業貸款保證範圍一覽表

86.03.26本基金第五屆第十六次董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實施

92.10.29本基金第七屆第二十三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通過修正備註二
	範 圍
	種  類
	項  目
	用  途
	備  註

	一、農漁業生產放款
	(一)農作物生產
	1、糧食作物：如稻米、雜糧等栽培。
2、特用作物：如甘蔗、茶、菸草、山藥等栽培。
3、園藝作物：如果樹、蔬菜、花卉等栽培。
	購買種苗、肥料、設備、工資、農機、購地、農地改良、整地、水土保持、苗木、造林、伐木、魚苗、魚塭、漁撈週轉、漁船修建、漁機、網具、電力、油料、仔禽畜、禽畜舍、飼料、葯物、農葯、防治污染、產業道路等。
	不包括寵物、競賽用動物飼養者。

	
	(二)林業生產
	木、竹、籐等種植。
	
	

	
	(三)漁業生產
	遠洋、近海、沿岸漁撈、鹹水、淡水養殖等。
	
	

	
	(四)禽畜生產
	乳牛、肉牛、豬、雞、鴨、其他禽畜飼養等。
	
	

	二、農漁業加工、運銷、倉儲放款
	(一)農林漁牧產品加工
	農產加工、肉品加工、魚貨加工、穀類加工、棉紡、毛紡、蠶絲、食品罐頭、糕餅、碾米、飲料、油脂、木竹籐加工、造紙、紙器加工、製革、皮革加工、飼料加工等。
	購買原料、包裝物料、購地、冷藏庫、機器設備、運輸設備、冷凍廠、倉庫、集貨、防治污染及營運週轉等。
	1、不包括印刷業、成衣加工業、針織業、化學纖維業、染整業及樹脂定型業等。
2、不包括菸、酒買賣業、傢俱買賣業、寵物飼料買賣業、皮飾及皮革加工品買賣業、紙器產品買賣業、服飾買賣業等。但如係產銷一貫作業已包含前列保證項目者不在此限。

	
	(二)農林漁牧產品運銷、倉儲
	各項農林漁牧初級產品及食品加工品之買賣、冷凍、倉儲、餐飲、超級市場、便利商店、傳統式雜貨店、傳統菜市場販賣業者、糕餅西點店、飼料買賣、木材買賣、農林漁牧產品運輸服務業等。
	
	

	三、休閒農漁業放款
	農林漁牧業休閒事業
	休閒農場、果園、茶園、漁場、禽畜牧場等。
	購地、整地、土地改良、各項設施或設備之購置、建造、修繕及營運週轉等。
	不包括旅館業、高爾夫球場、非農業用地之釣魚場、釣蝦場，及未經合法使用土地之各種設施。

	四、農漁業發展事業放款
	(一)農林漁牧用資材製銷
	農機、漁機、漁船、漁具、林牧機具、肥料、農葯、動物用葯品等製銷。
	購買原料、材料、加工、調製、包裝、購地、購置或更新機器設備、營運週轉、農宅新建、購置、整修、及農漁家水電、器具設備、稅捐、醫療、衣物、子女教育、交通等農漁家生活必需費用等。
	不包括包裝材料業、營造業、工程設計規劃業、未從事栽種之景觀設計及造景工程業等。

	
	(二)農漁業服務
	育苗、整地、播種插秧、中耕除草、病蟲害防治、收穫、乾燥、分級包裝、醫療配種、孵育、選洗包裝等農漁事服務。
	
	

	
	(三)農漁民生活改良及家計週轉
	農漁家住宅、農漁民生活、農漁民家計等。
	
	


註：一、本表業經86年3月本基金第五屆第十五次董監事聯席會議通過，並於86年4月7日以(86)農信保企字第二五三九號函通知各貸款機構。

二、本表二、(二)農林漁牧產品運銷、倉儲一項，不包括進口外國之農林漁牧產品。但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不在此限。
